
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维护正常稳定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运行及各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严肃教学纪律，加强教学管理，做到从严治教，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事故

教学事故是指教学管理人员、教学后勤保障部人员、教师、教辅及其他工作人员因违反教学工作规程、教学管理工作规程、岗位职责等规定，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考试与成绩、教学管理、教学条件与教学保障服务等各环节中由于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扰乱正常教学秩序，或影响教学环节的正常实施和教学质量，或在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并导致消极后果的行为或事件均认定为教学事故。

二、教学事故的分类
教学事故按发生的情节轻重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四个级别。

一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恶劣影响、造成重大后果的行为或事件。

二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或事件。

三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较重影响、造成较重后果的行为或事件。

四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或事件。

三、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

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要坚持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的原则。

（一）教学事故的认定

教学事故的认定根据责任人相应岗位职责按附件1中所列项目给予认定。附件1中未涵盖的教学事故，根据情节及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一个自然年内，发生两次四级教学事故即构成一次三级教学事故，发生两次三级教学事故即构成一次二级教学事故；发生两次二级教学事故即构成一次一级教学事故。

（二）教学事故的处理方式

1.一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通报批评，年终考核认定为不合格，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自我检查，扣发事故责任人六个月绩效工资，取消事故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取消事故责任人申报高一级技术职务资格一次，并将事故责任人调离现工作岗位。

2.二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通报批评，年终考核认定为不合格，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自我检查，扣发事故责任人三个月绩效工资，取消事故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取消事故责任人申报高一级技术职务资格一次。

3.三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通报批评，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自我检查，扣发事故责任人一个月绩效工资，取消事故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4.四级教学事故：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自我检查，取消事故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三）教学事故的直接责任

1.教学事故符合行政处分规定或违反法律，由相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教学事故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追究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党政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因教学事故造成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损失的，由事故责任人承担相应经济责任。

2.一个自然年内发生两次四级教学事故或一次三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3.一个自然年内发生两次三级教学事故或一次二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主管及分管领导给予通报批评，同时取消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先资格。

4.一个自然年内发生两次二级教学事故或一次一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主管及分管领导给予通报批评，取消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先资格，取消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主管及分管领导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先资格。

（四）教学事故处理程序

1.各单位成立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工作小组，一经督察或举报发现教学事故后，责任人所在单位进行初步核实与认定，按一次一表的方式填报《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意见书》，在一周内送交赤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赤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2.赤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教学事故在一周内调查核实，参照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提出的处理意见，视情节严重程度对教学事故的级别进行核定，上报主管校长审批并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确定为一、二、三、四级教学事故，相应级别的教学事故在校园网上予以通报。

3.各级各类教学事故认定处理结果公布后，将《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意见书》送达教务处、人事处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在三个工作日内备案。处理结果将作为事故责任人年终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及聘任、进修访学、评优评先的参考条件。

四、教学事故的申诉与仲裁

1.事故责任人如认为教学事故的认定或处理结果与事实不符或处理不当，可在处理结果公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赤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2.赤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接到书面申诉后，在五个工作日内召开教学事故听证会，听证会应通知申诉人到会申诉陈述，并进行复议和仲裁，以书面形式向申诉人告知仲裁结果。赤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仲裁为最终裁定。申诉及复核期间，不影响对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五、其他

1.一级教学事故在结果公布之日起至四个学期（含当学期）后自动解除；二级教学事故在结果公布之日起两个学期（含当学期）后自动解除；三级和四级教学事故在结果公布之日起至当学期后自动解除。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赤峰学院教学差错与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试行）》（赤院院字[2013]67号）同时废止。

3.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赤峰学院教学事故的分类与级别表

2.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意见书

                               赤 峰 学 院

                           2019年11月22日

附件1

赤峰学院教学事故分类与级别表

第一类   课堂教学

	序号
	事故内容
	认定级别

	1
	违背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宗旨，言行违背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一级

	
	违背高等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红七条”规定
	一级

	2
	未按照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
	三级

	
	未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因学校整体教学工作调整，教学活动发生变化不计入此项）
	三级

	3
	未履行手续，无故缺课、停课
	二级

	
	未履行手续，无故调课、请人代课或代他人上课
	三级

	
	已办理调停课手续，但未能及时通知学生，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四级

	4
	教师擅离课堂外出办理其它事情，耽误正常上课1/3学时以上，按旷教处理
	二级

	
	教师擅离课堂外出办理其它事情，耽误正常上课1/3学时以内，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三级

	
	教师没能有效管理组织课堂，造成课堂教学纪律差
	四级

	
	教师在上课中因非教学原因使用手机，影响教学活动的
	四级

	5
	教师上课迟到、早退达正常上课1/3学时以上，按旷教处理
	二级

	
	教师上课迟到、早退在正常上课1/3学时以内，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三级

	6
	无特殊原因超过规定时间提交教学文件资料达2周以上（含2周）
	四级

	7
	拒绝教学督导员或教务处安排的其它人员听课
	三级

	8
	教师无正当理由，未经批准擅自选用其他教材
	四级

	9
	其他课堂教学中发生的教学事故，根据情节及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
	


第二类  实践教学

	序号
	事故内容
	认定级别

	10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因教师履职不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严重伤亡事故或重大财产损失以及恶劣社会影响。
	一级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因教师履职不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或较大财产损失以及恶劣社会影响。
	二级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因教师履职不当，发生安全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三级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因教师履职不当，影响教学秩序正常进行或未达到预定教学效果。
	四级

	11
	实践教学背离教学大纲要求，擅自增减教学内容，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反映强烈。
	二级

	
	未经批准擅自取消或改动教学大纲规定的实践教学内容的1/4（含）以上。
	三级

	12
	对学生实验、实习课程考核不认真，不批阅学生实验、实习报告，随意给定实验、实习课程成绩。
	四级

	
	对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不力，审核把关不严，被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出现严重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等学术失范现象。
	四级

	13
	实习带队教师或指导教师因人为因素，无故缺席实习指导及管理工作
	二级

	14
	实验室管理人员履职不当，造成实验仪器设备损坏，影响教学计划正常进行。
	四级

	15
	拒绝配合教学督导委员会或教务处安排的实践教学检查
	三级

	16
	其他实践教学中发生的教学事故，根据情节及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
	


第三类  考试与成绩管理
	序号
	事故内容
	认定级别

	17
	未按学校要求进行试卷命题、审批、制作、保密等，产生恶劣影响、造成重大后果
	一级

	
	未按学校要求进行试卷命题、审批、制作、保密等，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二级

	
	未按学校要求进行试卷命题、审批、制作、保密等，产生较重影响、造成较重后果
	三级

	
	未按学校要求进行试卷命题、审批、制作、保密等，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一定后果
	四级

	18
	监考、巡视人员履职不力，产生恶劣影响、造成重大后果
	一级

	
	监考、巡视人员履职不力，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二级

	
	监考、巡视人员履职不力，产生较重影响、造成较重后果
	三级

	
	监考、巡视人员履职不力，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一定后果
	四级

	19
	试卷评阅、存档，成绩录入、填报等过程中，未能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二级

	
	试卷评阅、存档，成绩录入、填报等过程中，未能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产生较重影响、造成较重后果
	三级

	
	试卷评阅、存档，成绩录入、填报等过程中，未能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一定后果
	四级

	20
	其他考试与成绩管理中发生的教学事故，根据情节及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
	


第四类  教学管理工作

	序号
	事故内容
	建议级别

	21
	伪造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学籍档案
	一级

	22
	教学管理人员工作失误，导致学生成绩、学籍、学历、学位等相关内容错漏，产生恶劣影响、造成重大后果
	一级

	
	教学管理人员工作失误，导致学生成绩、学籍、学历、学位等相关内容错漏，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二级

	
	教学管理人员工作失误，导致学生成绩、学籍、学历、学位等相关内容错漏，产生较重影响、造成较重后果
	三级

	
	教学管理人员工作失误，导致学生成绩、学籍、学历、学位等相关内容错漏，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一定后果
	四级

	23
	违规更改或伪造学生成绩档案、学籍信息
	一级

	24
	审查不认真，错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并造成不良后果
	二级

	25
	由于管理人员工作疏忽，造成学生成绩记录严重失实
	二级

	26
	教学管理人员未能按要求进行学历、学位审核，造成不良后果
	三级

	27
	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不按学籍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学籍处理，造成不良后果
	三级

	28
	未履行正常手续，擅自变更培养方案或课程异动
	三级

	29
	因责任疏忽造成排课、排考不当教室冲突，或造成无教师到岗上课，未能在接报时，及时进行处理
	三级

	30
	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本单位所发生的教学事故、学生违纪舞弊行为有意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
	二级

	31
	不按要求提供或上报各类材料，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
	三级

	32
	因管理混乱、责任疏忽等原因导致教学活动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
	一级

	
	因管理混乱、责任疏忽等原因导致教学活动发生安全事故
	二级

	
	因管理混乱、责任疏忽等原因影响教学秩序及教学效果
	三级

	33
	教学管理人员未能及时向任课教师下达教学任务，造成任课教师旷教
	三级

	34
	其他教学管理工作中发生的教学事故，根据情节及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
	


第五类  教学条件与教学保障服务
	序号
	事故内容
	建议级别

	35
	选用教材不当
	三级

	36
	由于人为因素，使学生在开课后尚未得到教材
	三级

	37
	后勤人员管理不善，致使教学设备损坏或丢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二级

	38
	教室管理人员疏忽，影响上课或考试
	四级

	39
	教室或其它教学活动场所卫生状况差，未能按规定清扫和整理，造成不良影响
	四级

	40
	教学学用品采购、供应、准备不及时，影响教学正常进行
	四级

	41
	未经审批违规占用教学场所、教学仪器设备等
	四级

	42
	实验室仪器设备出现故障，实验室管理人员不及时报修，或未按计划将实验仪器设备准备好，或维修人员不及时修理，影响教学正常进行。
	四级

	43
	其他教学条件与教学保障中发生的教学事故，根据情节及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
	


	教学事故情况简述：

教学事故当事人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事故当事人所在单位对事故初步认定及处理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校长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校长办公会审议结果：（由教务处或党政办代写）




附件2 

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意见书

注：1.有附件材料的请附后；

2.此表一式四份，教学事故当事人、所在单位、教务处、人事处各执一份。


